附件1：

深圳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指南

一、政策介绍
1.什么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bookmark: _GoBack]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教育局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2.贷款额度？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5000元。
3.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按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最短6年确定。
4.利率如何确定？
利率按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5Y-70个基点（即LPR5Y-0.7%）执行。
5.贴息与还本宽限期？
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资助。自毕业当年起自付利息，可享受5年的还本宽限期（宽限期内只需偿还利息）。
二、申请条件
申请学生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全日制普通本专科高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并入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以上高校在读的其他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3.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均在深圳市；
4.家庭经济困难，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
5.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6.2026年没有获得其他国家助学贷款。
三、首次申贷流程及申贷材料
1.预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是提前为高校的“准新生”提供的贷款资格认定。通过预申请的学生无需填写《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可直接进入贷款申报环节，简化办理程序。
（1）预申请对象
预申请对象是户籍在深圳且高中阶段任一学年曾获得过国家助学金的学生、脱贫家庭学生、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群体以及其他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其大学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
（2）预申请信息采集
有助学贷款需求的学生于6月30日前填写《深圳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表》向所在高中阶段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按照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18〕16号），对申请学生进行家庭经济情况审核、信息采集和数据上报。对遭遇自然灾害、家庭变故、受疫情影响等特殊情况学生预申请时间可延至贷款办理前。
注：通过预申请仅代表具备贷款资格，不构成强制贷款义务，学生可根据家庭经济实际情况自愿选择是否申办贷款，不办理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2.线上提交申请。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新生和首贷在校大学生须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https://sls.cdb.com.cn）或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助学贷款APP办理申请：
（1）提交材料。按指引填写相关信息，打印《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未经预申请的学生需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以下简称《认定表》）并签署个人承诺。
（2）预约办理时间。扫描系统提示的预约二维码，自主选择线下办理时段，实行错峰办理。

3.共同借款人确认。共同借款人可通过以下任一方式完成身份确认：
（1）线上确认。共同借款人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线上系统或短信指引，独立完成远程确认。
（2）现场确认。共同借款人须与贷款学生一同前往线下办理点进行现场确认。
4.现场办理。
（1）办理时间。现场集中办理时间为8月17日—9月11日（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2）办理地点：罗湖区泥岗西路1068号市教育事务综合保障中心一楼东侧大厅。
（3）办理人及所需材料。首次贷款学生与选择“现场确认”方式的共同借款人（已线上确认的共同借款人无需到现场），须携带学生《申请表》、录取通知书或高校学生证、学生及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簿、《认定表》（未通过预申请的学生提供）等相关材料，按照预约时间现场提交审核。
（4）合同签订。材料审核通过后，现场签订借款合同并领取《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以下简称《受理证明》）。
5.上交《受理证明》。已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入学后须及时将《受理证明》上交高校学生资助中心，高校确认入学信息和欠费信息。
四、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
1.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593；
2.深圳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咨询热线：0755-82185476，0755-82386753（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3.受理窗口地址：罗湖区泥岗西路1068号教育事务综合保障中心一楼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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